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彭玉球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徐松基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2月

17日本院111年度苗簡字第8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不經

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576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

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

之小額程序，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定有明文。又第

一審雖將小額訴訟事件誤為簡易訴訟事件，而依簡易訴訟程

序審理，並不因此改變其為小額訴訟事件之性質，故受理其

上訴之地方法院合議庭自仍應適用小額訴訟事件第二審程序

之規定而為審理（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

會民事類提案第31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本件被上訴

人於原審起訴時，原請求上訴人給付100,135元及遲延利

息，嗣減縮聲明為請求上訴人給付98,135元本息，依前開規

定及說明，即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先予敘明。

二、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

文。而所謂違背法令，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準用同法

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

或適用不當者，以及㈠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㈡依法律或

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者。㈢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

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者。㈣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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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㈤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而言。故小額事件之上訴

程序不得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

矛盾為理由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再按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

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為上訴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

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亦有明文。本件上訴人

以原判決違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及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

77條有不當之情形為由提起上訴，形式上已具體指摘原判決

違背前揭法令之處，應認尚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

項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方得提起

上訴之規定，是其依上開理由提起上訴，應認合於形式要

件。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意旨略以：

　㈠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有竊電行為，但上訴人之竊電行為

是否造成被上訴人受有電費21,735元之損害，依民事訴訟法

第277條規定，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然被上訴人未舉

證以實其說，原審法院亦未諭令被上訴人就此電費損失應負

舉證之責，單憑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即認為被上訴人

受有電費21,735元之損害，已違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

責任分配之規定。且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所得結果是

否即為上訴人竊電行為所致之損失？或被上訴人本人欠繳電

費所致？或是包括被上訴人使用電能之費用？均有疑義，原

審未查明此節，亦未說明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結果之

理由為何，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處。

　㈡證人傅忠雄於刑事竊盜案件作證時，證稱上訴人與證人傅忠

雄有共同支付電費，被上訴人有超收上訴人與傅忠雄的電

費，111年7月7日在苗栗縣銅鑼鄉調解委員會調解時，被上

訴人還退還傅忠雄1萬元。換言之，被上訴人既曾向上訴人

收取電費且有超收情形，於苗栗縣銅鑼鄉調解委員會調解時

並退還超收的電費1萬元，又如何會發生被上訴人受有21,73

5元之電費損害？原審未斟酌此部分對上訴人有利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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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疏未引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諭令被上訴人負舉證

之責，其判決亦有法規適用不當之情形。

　㈢原判決既有前開違背法令之處，自應廢棄對上訴人不利部

分，並就該廢棄部分，駁回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原告於民事訴訟中，對自己

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原告之主張抗辯其不

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亦應對該反對之主張負證明之

責，此為民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字第59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審係以：被上訴人受有

電費損害21,735元，業經本院111年度易字第193號及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049號刑事判決認定，且

有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在卷可考（參臺灣苗栗地方檢

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69號卷第91頁），亦即原審認本院111

年度易字第193號刑事判決參酌電號00-00-0000-00-0號電表

設備（申設人為訴外人朱銘錱、管領人為被上訴人徐松基，

下稱本案電表設備）110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共26,779元，

相較於109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共5,044元，共增加21,735

元，因認上訴人竊得之電能價值估算為21,735元，且有電費

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在卷，應屬合理，而採信被上訴人此

部分主張，認定被上訴人就其主張之電費損失21,735元已盡

舉證之責。至於上訴人所辯本案電表設備110年9月至12月兩

期電費不會超過20,000元，原審認上訴人未能舉證而為上訴

人此部分敗訴之判決，並無違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舉證

責任分配之法則。

　㈡按小額程序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

法，但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限，同法第

436條之28亦有明文，是小額訴訟程序得據為判決基礎之訴

訟資料，應以當事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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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小額訴訟程序上訴人未於第一審程序為某項抗辯，至提出

上訴狀時始行抗辯，並以之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之上訴理

由者，即屬非依訴訟資料所為指摘，其上訴不能認為合法。

本件上訴人雖另主張上訴人與證人傅忠雄有共同支付電費，

被上訴人有超收上訴人與傅忠雄的電費，於苗栗縣銅鑼鄉調

解委員會調解時，被上訴人還退還傅忠雄1萬元，則被上訴

人如何受有21,735元之電費損害等語。惟查上訴人並未於原

審提出此部分抗辯，亦未提出111年7月10日苗栗縣○○鄉○

○○○○000○○○○○00號調解筆錄（本院卷第30頁），

原審就此即無從審酌。上訴理由執此謂原審未斟酌此部分對

上訴人有利之證據，又疏未引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

諭令被上訴人負舉證證明實際電費損失之責，判決有法規適

用不當云云，不足憑採。又上訴人復未說明原審有何違背法

令致其未能提出上開抗辯及該份調解筆錄之情事，本院自不

得加以審酌。再者，上訴人雖指稱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

詢所得結果是否即為上訴人竊電行為所致之損失？或被上訴

人本人欠繳電費所致？或是包括被上訴人使用電能之費用？

均有疑義，原審未查明此節，有判決理由不備之處，惟小額

程序之上訴，不得以判決理由不備為上訴理由，業如前述。

原審依被上訴人主張、前述刑事判決及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

費查詢，而以本案電表設備110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與10

9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差距21,735元，認定被上訴人之電費

損失為21,735元，屬事實認定問題，原判決業依其全辯論意

旨，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並在判決理由欄加以說明，經核

並無違背法令，上訴人就此部分之指摘，洵屬無據。

三、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之違背法令情事，上訴人

提起本件上訴，指摘原判決就其敗訴部分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

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四、復按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

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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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第二審裁判費為1,500元、證人日旅

費為1,076元，訴訟費用共為2,576元（本院卷第7頁、第203

頁、第205頁），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為判決如主文第2項

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29第2款、第78

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許惠瑜

　　　　　　　　　　　　　　　　　　　法　官  張淑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再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郭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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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彭玉球  


被上訴人    徐松基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2月17日本院111年度苗簡字第8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576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定有明文。又第一審雖將小額訴訟事件誤為簡易訴訟事件，而依簡易訴訟程序審理，並不因此改變其為小額訴訟事件之性質，故受理其上訴之地方法院合議庭自仍應適用小額訴訟事件第二審程序之規定而為審理（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1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時，原請求上訴人給付100,135元及遲延利息，嗣減縮聲明為請求上訴人給付98,135元本息，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即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先予敘明。
二、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違背法令，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準用同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以及㈠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㈡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者。㈢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者。㈣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者。㈤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而言。故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不得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理由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再按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為上訴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亦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以原判決違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及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有不當之情形為由提起上訴，形式上已具體指摘原判決違背前揭法令之處，應認尚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方得提起上訴之規定，是其依上開理由提起上訴，應認合於形式要件。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意旨略以：
　㈠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有竊電行為，但上訴人之竊電行為是否造成被上訴人受有電費21,735元之損害，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然被上訴人未舉證以實其說，原審法院亦未諭令被上訴人就此電費損失應負舉證之責，單憑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即認為被上訴人受有電費21,735元之損害，已違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之規定。且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所得結果是否即為上訴人竊電行為所致之損失？或被上訴人本人欠繳電費所致？或是包括被上訴人使用電能之費用？均有疑義，原審未查明此節，亦未說明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結果之理由為何，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處。
　㈡證人傅忠雄於刑事竊盜案件作證時，證稱上訴人與證人傅忠雄有共同支付電費，被上訴人有超收上訴人與傅忠雄的電費，111年7月7日在苗栗縣銅鑼鄉調解委員會調解時，被上訴人還退還傅忠雄1萬元。換言之，被上訴人既曾向上訴人收取電費且有超收情形，於苗栗縣銅鑼鄉調解委員會調解時並退還超收的電費1萬元，又如何會發生被上訴人受有21,735元之電費損害？原審未斟酌此部分對上訴人有利之證據，又疏未引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諭令被上訴人負舉證之責，其判決亦有法規適用不當之情形。
　㈢原判決既有前開違背法令之處，自應廢棄對上訴人不利部分，並就該廢棄部分，駁回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原告於民事訴訟中，對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原告之主張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亦應對該反對之主張負證明之責，此為民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9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審係以：被上訴人受有電費損害21,735元，業經本院111年度易字第193號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049號刑事判決認定，且有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在卷可考（參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69號卷第91頁），亦即原審認本院111年度易字第193號刑事判決參酌電號00-00-0000-00-0號電表設備（申設人為訴外人朱銘錱、管領人為被上訴人徐松基，下稱本案電表設備）110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共26,779元，相較於109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共5,044元，共增加21,735元，因認上訴人竊得之電能價值估算為21,735元，且有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在卷，應屬合理，而採信被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認定被上訴人就其主張之電費損失21,735元已盡舉證之責。至於上訴人所辯本案電表設備110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不會超過20,000元，原審認上訴人未能舉證而為上訴人此部分敗訴之判決，並無違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
　㈡按小額程序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限，同法第436條之28亦有明文，是小額訴訟程序得據為判決基礎之訴訟資料，應以當事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者為限；若小額訴訟程序上訴人未於第一審程序為某項抗辯，至提出上訴狀時始行抗辯，並以之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之上訴理由者，即屬非依訴訟資料所為指摘，其上訴不能認為合法。本件上訴人雖另主張上訴人與證人傅忠雄有共同支付電費，被上訴人有超收上訴人與傅忠雄的電費，於苗栗縣銅鑼鄉調解委員會調解時，被上訴人還退還傅忠雄1萬元，則被上訴人如何受有21,735元之電費損害等語。惟查上訴人並未於原審提出此部分抗辯，亦未提出111年7月10日苗栗縣○○鄉○○○○○000○○○○○00號調解筆錄（本院卷第30頁），原審就此即無從審酌。上訴理由執此謂原審未斟酌此部分對上訴人有利之證據，又疏未引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諭令被上訴人負舉證證明實際電費損失之責，判決有法規適用不當云云，不足憑採。又上訴人復未說明原審有何違背法令致其未能提出上開抗辯及該份調解筆錄之情事，本院自不得加以審酌。再者，上訴人雖指稱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所得結果是否即為上訴人竊電行為所致之損失？或被上訴人本人欠繳電費所致？或是包括被上訴人使用電能之費用？均有疑義，原審未查明此節，有判決理由不備之處，惟小額程序之上訴，不得以判決理由不備為上訴理由，業如前述。原審依被上訴人主張、前述刑事判決及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而以本案電表設備110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與109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差距21,735元，認定被上訴人之電費損失為21,735元，屬事實認定問題，原判決業依其全辯論意旨，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並在判決理由欄加以說明，經核並無違背法令，上訴人就此部分之指摘，洵屬無據。
三、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之違背法令情事，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指摘原判決就其敗訴部分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四、復按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第二審裁判費為1,500元、證人日旅費為1,076元，訴訟費用共為2,576元（本院卷第7頁、第203頁、第205頁），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為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29第2款、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許惠瑜
　　　　　　　　　　　　　　　　　　　法　官  張淑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再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郭娜羽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彭玉球  

被上訴人    徐松基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2月
17日本院111年度苗簡字第8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不經
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576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
    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
    之小額程序，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定有明文。又第
    一審雖將小額訴訟事件誤為簡易訴訟事件，而依簡易訴訟程
    序審理，並不因此改變其為小額訴訟事件之性質，故受理其
    上訴之地方法院合議庭自仍應適用小額訴訟事件第二審程序
    之規定而為審理（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
    會民事類提案第31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本件被上訴
    人於原審起訴時，原請求上訴人給付100,135元及遲延利息
    ，嗣減縮聲明為請求上訴人給付98,135元本息，依前開規定
    及說明，即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先予敘明。
二、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
    。而所謂違背法令，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準用同法第4
    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
    適用不當者，以及㈠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㈡依法律或裁判
    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者。㈢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
    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者。㈣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者。㈤
    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而言。故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不
    得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
    理由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再按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
    ，依上訴意旨足認為上訴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亦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以原判
    決違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及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有
    不當之情形為由提起上訴，形式上已具體指摘原判決違背前
    揭法令之處，應認尚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
    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方得提起上訴之
    規定，是其依上開理由提起上訴，應認合於形式要件。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意旨略以：
　㈠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有竊電行為，但上訴人之竊電行為
    是否造成被上訴人受有電費21,735元之損害，依民事訴訟法
    第277條規定，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然被上訴人未舉
    證以實其說，原審法院亦未諭令被上訴人就此電費損失應負
    舉證之責，單憑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即認為被上訴人
    受有電費21,735元之損害，已違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
    責任分配之規定。且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所得結果是
    否即為上訴人竊電行為所致之損失？或被上訴人本人欠繳電
    費所致？或是包括被上訴人使用電能之費用？均有疑義，原
    審未查明此節，亦未說明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結果之
    理由為何，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處。
　㈡證人傅忠雄於刑事竊盜案件作證時，證稱上訴人與證人傅忠
    雄有共同支付電費，被上訴人有超收上訴人與傅忠雄的電費
    ，111年7月7日在苗栗縣銅鑼鄉調解委員會調解時，被上訴
    人還退還傅忠雄1萬元。換言之，被上訴人既曾向上訴人收
    取電費且有超收情形，於苗栗縣銅鑼鄉調解委員會調解時並
    退還超收的電費1萬元，又如何會發生被上訴人受有21,735
    元之電費損害？原審未斟酌此部分對上訴人有利之證據，又
    疏未引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諭令被上訴人負舉證之
    責，其判決亦有法規適用不當之情形。
　㈢原判決既有前開違背法令之處，自應廢棄對上訴人不利部分
    ，並就該廢棄部分，駁回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原告於民事訴訟中，對自己
    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原告之主張抗辯其不實
    ，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亦應對該反對之主張負證明之責，
    此為民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
    9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審係以：被上訴人受有電費損
    害21,735元，業經本院111年度易字第193號及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049號刑事判決認定，且有電費
    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在卷可考（參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
    1年度偵字第1369號卷第91頁），亦即原審認本院111年度易
    字第193號刑事判決參酌電號00-00-0000-00-0號電表設備（
    申設人為訴外人朱銘錱、管領人為被上訴人徐松基，下稱本
    案電表設備）110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共26,779元，相較於
    109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共5,044元，共增加21,735元，因
    認上訴人竊得之電能價值估算為21,735元，且有電費債務管
    理系統欠費查詢在卷，應屬合理，而採信被上訴人此部分主
    張，認定被上訴人就其主張之電費損失21,735元已盡舉證之
    責。至於上訴人所辯本案電表設備110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
    不會超過20,000元，原審認上訴人未能舉證而為上訴人此部
    分敗訴之判決，並無違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舉證責任分
    配之法則。
　㈡按小額程序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
    ，但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限，同法第43
    6條之28亦有明文，是小額訴訟程序得據為判決基礎之訴訟
    資料，應以當事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者為限；若
    小額訴訟程序上訴人未於第一審程序為某項抗辯，至提出上
    訴狀時始行抗辯，並以之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之上訴理由
    者，即屬非依訴訟資料所為指摘，其上訴不能認為合法。本
    件上訴人雖另主張上訴人與證人傅忠雄有共同支付電費，被
    上訴人有超收上訴人與傅忠雄的電費，於苗栗縣銅鑼鄉調解
    委員會調解時，被上訴人還退還傅忠雄1萬元，則被上訴人
    如何受有21,735元之電費損害等語。惟查上訴人並未於原審
    提出此部分抗辯，亦未提出111年7月10日苗栗縣○○鄉○○○○○0
    00○○○○○00號調解筆錄（本院卷第30頁），原審就此即無從
    審酌。上訴理由執此謂原審未斟酌此部分對上訴人有利之證
    據，又疏未引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諭令被上訴人負
    舉證證明實際電費損失之責，判決有法規適用不當云云，不
    足憑採。又上訴人復未說明原審有何違背法令致其未能提出
    上開抗辯及該份調解筆錄之情事，本院自不得加以審酌。再
    者，上訴人雖指稱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所得結果是否
    即為上訴人竊電行為所致之損失？或被上訴人本人欠繳電費
    所致？或是包括被上訴人使用電能之費用？均有疑義，原審
    未查明此節，有判決理由不備之處，惟小額程序之上訴，不
    得以判決理由不備為上訴理由，業如前述。原審依被上訴人
    主張、前述刑事判決及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而以本
    案電表設備110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與109年9月至12月兩
    期電費差距21,735元，認定被上訴人之電費損失為21,735元
    ，屬事實認定問題，原判決業依其全辯論意旨，取捨證據、
    認定事實，並在判決理由欄加以說明，經核並無違背法令，
    上訴人就此部分之指摘，洵屬無據。
三、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之違背法令情事，上訴人
    提起本件上訴，指摘原判決就其敗訴部分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
    ，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四、復按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
    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
    2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第二審裁判費為1,500元、證人日旅
    費為1,076元，訴訟費用共為2,576元（本院卷第7頁、第203
    頁、第205頁），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為判決如主文第2項
    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29第2款、第78條
    、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許惠瑜
　　　　　　　　　　　　　　　　　　　法　官  張淑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再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郭娜羽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彭玉球  

被上訴人    徐松基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2月17日本院111年度苗簡字第8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576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定有明文。又第一審雖將小額訴訟事件誤為簡易訴訟事件，而依簡易訴訟程序審理，並不因此改變其為小額訴訟事件之性質，故受理其上訴之地方法院合議庭自仍應適用小額訴訟事件第二審程序之規定而為審理（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1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時，原請求上訴人給付100,135元及遲延利息，嗣減縮聲明為請求上訴人給付98,135元本息，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即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先予敘明。
二、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違背法令，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準用同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以及㈠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㈡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者。㈢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者。㈣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者。㈤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而言。故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不得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理由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再按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為上訴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亦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以原判決違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及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有不當之情形為由提起上訴，形式上已具體指摘原判決違背前揭法令之處，應認尚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方得提起上訴之規定，是其依上開理由提起上訴，應認合於形式要件。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意旨略以：
　㈠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有竊電行為，但上訴人之竊電行為是否造成被上訴人受有電費21,735元之損害，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然被上訴人未舉證以實其說，原審法院亦未諭令被上訴人就此電費損失應負舉證之責，單憑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即認為被上訴人受有電費21,735元之損害，已違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之規定。且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所得結果是否即為上訴人竊電行為所致之損失？或被上訴人本人欠繳電費所致？或是包括被上訴人使用電能之費用？均有疑義，原審未查明此節，亦未說明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結果之理由為何，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處。
　㈡證人傅忠雄於刑事竊盜案件作證時，證稱上訴人與證人傅忠雄有共同支付電費，被上訴人有超收上訴人與傅忠雄的電費，111年7月7日在苗栗縣銅鑼鄉調解委員會調解時，被上訴人還退還傅忠雄1萬元。換言之，被上訴人既曾向上訴人收取電費且有超收情形，於苗栗縣銅鑼鄉調解委員會調解時並退還超收的電費1萬元，又如何會發生被上訴人受有21,735元之電費損害？原審未斟酌此部分對上訴人有利之證據，又疏未引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諭令被上訴人負舉證之責，其判決亦有法規適用不當之情形。
　㈢原判決既有前開違背法令之處，自應廢棄對上訴人不利部分，並就該廢棄部分，駁回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原告於民事訴訟中，對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原告之主張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亦應對該反對之主張負證明之責，此為民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9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審係以：被上訴人受有電費損害21,735元，業經本院111年度易字第193號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049號刑事判決認定，且有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在卷可考（參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69號卷第91頁），亦即原審認本院111年度易字第193號刑事判決參酌電號00-00-0000-00-0號電表設備（申設人為訴外人朱銘錱、管領人為被上訴人徐松基，下稱本案電表設備）110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共26,779元，相較於109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共5,044元，共增加21,735元，因認上訴人竊得之電能價值估算為21,735元，且有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在卷，應屬合理，而採信被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認定被上訴人就其主張之電費損失21,735元已盡舉證之責。至於上訴人所辯本案電表設備110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不會超過20,000元，原審認上訴人未能舉證而為上訴人此部分敗訴之判決，並無違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
　㈡按小額程序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限，同法第436條之28亦有明文，是小額訴訟程序得據為判決基礎之訴訟資料，應以當事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者為限；若小額訴訟程序上訴人未於第一審程序為某項抗辯，至提出上訴狀時始行抗辯，並以之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之上訴理由者，即屬非依訴訟資料所為指摘，其上訴不能認為合法。本件上訴人雖另主張上訴人與證人傅忠雄有共同支付電費，被上訴人有超收上訴人與傅忠雄的電費，於苗栗縣銅鑼鄉調解委員會調解時，被上訴人還退還傅忠雄1萬元，則被上訴人如何受有21,735元之電費損害等語。惟查上訴人並未於原審提出此部分抗辯，亦未提出111年7月10日苗栗縣○○鄉○○○○○000○○○○○00號調解筆錄（本院卷第30頁），原審就此即無從審酌。上訴理由執此謂原審未斟酌此部分對上訴人有利之證據，又疏未引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諭令被上訴人負舉證證明實際電費損失之責，判決有法規適用不當云云，不足憑採。又上訴人復未說明原審有何違背法令致其未能提出上開抗辯及該份調解筆錄之情事，本院自不得加以審酌。再者，上訴人雖指稱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所得結果是否即為上訴人竊電行為所致之損失？或被上訴人本人欠繳電費所致？或是包括被上訴人使用電能之費用？均有疑義，原審未查明此節，有判決理由不備之處，惟小額程序之上訴，不得以判決理由不備為上訴理由，業如前述。原審依被上訴人主張、前述刑事判決及電費債務管理系統欠費查詢，而以本案電表設備110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與109年9月至12月兩期電費差距21,735元，認定被上訴人之電費損失為21,735元，屬事實認定問題，原判決業依其全辯論意旨，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並在判決理由欄加以說明，經核並無違背法令，上訴人就此部分之指摘，洵屬無據。
三、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之違背法令情事，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指摘原判決就其敗訴部分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四、復按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第二審裁判費為1,500元、證人日旅費為1,076元，訴訟費用共為2,576元（本院卷第7頁、第203頁、第205頁），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為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29第2款、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許惠瑜
　　　　　　　　　　　　　　　　　　　法　官  張淑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再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郭娜羽


